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合同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合同法>>

13位ISBN编号：9787509344248

10位ISBN编号：7509344247

出版时间：2013-3

出版时间：中国法制出版社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合同法>>

书籍目录

综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9年3月1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一）（1999年12月1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二）（2009年4月2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2009年8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988年4月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2007年7月2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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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46.公民按照协议提供资金或者实物，并约定参与合伙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合伙经营、劳动
的，或者提供技术性劳务而不提供资金、实物，但约定参与盈余分配的，视为合伙人。
 47.全体合伙人对合伙经营的亏损额，对外应当负连带责任；对内则应按照协议约定的债务承担比例或
者出资比例分担；协议未规定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的，可以按照约定的或者实际的盈余分配比
例承担。
但是对造成合伙经营亏损有过错的合伙人，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相应的多承担责任。
 48.只提供技术性劳务，不提供资金、实物的合伙人，对于合伙经营的亏损额，对外也应当承担连带责
任；对内则应当按照协议约定的债务承担比例或者技术性劳务折抵的出资比例承担；协议未规定债务
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的，可以按照约定的或者合伙人实际的盈余分配比例承担；没有盈余分配比例
的，按照其余合伙人平均投资比例承担。
 49.个人合伙或者个体工商户。
虽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错误地登记为集体所有制的企业，但实际为个人合伙或者个体工商户的，应当
按个人合伙或者个体工商户对待。
 50.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
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
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
 51.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
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
 52.合伙人退伙，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书面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原则上应予准许。
但因其退伙给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考虑退伙的原因、理由以及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等情况，确
定其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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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生常用法规掌中宝:合同法12(2013-2014)》对于重点条文，收录与理解、运用该法条密切相关的关
联法条附于该条文下，便于读者理解、参照。
归纳有助于对比记忆的其他法律条文附于其后，帮助学生加强记忆。
直接附于法条之后，方便读者在翻阅时随时自测。
学法导航。
收录学生查找法学资料的常用的期刊与网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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